
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（饮用水水源部分摘录）

第五章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保护

第五十六条 国家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。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;必要时，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。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，由有关市、县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，

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;跨市、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

划定，由有关市、县人民政府协商提出划定方案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批准;协商不成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、国土资源、卫生、建设等部门提出

划定方案，征求同级有关部门的意见后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批准。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由有关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商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划定;协商不成的，由国务院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、国土资源、卫生、建设等部门提出

划定方案，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后，报国务院批准。

国务院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

的实际需要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，确保饮用水安全。有关

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

和明显的警示标志。

第五十七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，禁止设置排污口。



第五十八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;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

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。

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、游泳、垂

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。

第五十九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;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。

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等活动的，应当

按照规定采取措施，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。

第六十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、扩建对水体污染

严重的建设项目;改建建设项目，不得增加排污量。

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

实际需要，在准保护区内采取工程措施或者建造湿地、水源涵养林等

生态保护措施，防止水污染物直接排入饮用水水体，确保饮用水安全。

第六十二条 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的，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采取停止或者减少排放水污

染物等措施。

第六十三条 国务院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水环境

保护的需要，可以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，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

用含磷洗涤剂、化肥、农药以及限制种植养殖等措施。



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

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划定保护区，并采取措施，

保证保护区的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环境质量标准。

第六十五条 在风景名胜区水体、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

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，不得新建排污口。在保护区附近新

建排污口，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。

第七章法律责任

第八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
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拆除或者关闭:

(一)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与供水设施和

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;

(二)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

建设项目的;

(三)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、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

项目，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。

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、垂

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、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

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
